【各分團子計畫撰寫格式】
說明1：各分團子計畫應將下列各項要件(一至十點)逐一列出（含課程表及經費概算表）。
說明2：紅色標註處為【深化成效評估之計畫】，必須呈現，其餘計畫視需求填寫。
說明3：請統整為一份檔案，檔名範例【子計畫(1~N)ＯＯ領域（教育議題）分團 國中(小)組】且
WORD及PDF檔均須於115年4月30日前上傳至「基隆國教輔導團-精進計畫」網頁。

基隆市115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
國教地方團ＯＯ領域（教育議題）分團 國中(小)組
ＯＯＯＯ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（一）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。
（二）基隆市115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。
（三）基隆市115學年度國教地方團運作計畫。
（四）其他（視實際自行增刪）。

二、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【視需求填寫，若為深化成效評估之計畫者，務必呈現本要項】

三、目的

四、辦理單位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基隆市國教地方團ＯＯ領域（教育議題）分團 國中(小)組
【若為深化成效評估之計畫者，增列「深化成效評估執行承辦人員」】
（四）協辦單位（視實際增刪）
五、辦理日期（時間、時數等）及地點（包含研習時數）
六、參加對象與人數
七、研習內容
(一)規劃原則：請以列點或簡述方式(以200字為原則)說明。
(二)活動/課程程序表【參考格式如下，包含時間、活動/課程內容、預定內外聘講師（姓名及單位職稱）、標註講座歷時及節數、實施方式等等】
	時　　間
	活動/課程內容
	主持人／主講人
	備註

	13:00～13:20
	報到
	輔導團隊
	

	13:20～13:30
	開幕致詞
	教育局○○○課程督學／○○國中○○○校長
	

	13:30～14:20
	素養導向的課程元素
	○○縣○○國中○○○校長
	外聘50分鐘(1節)

	14:20～14:30
	休息
	輔導團隊
	

	14:30～16:00
	素養導向的課堂實踐
	○○縣○○國中○○○輔導員
	外聘90分鐘(2節)

	16:00～16:10
	休息
	輔導團隊
	

	16:10～17:40
	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之分組與實作
	講師：○○縣○○國中○○○校長
助教：
○○縣○○國中○○○輔導員
○○縣○○國中○○○教師
本市○○國中○○○輔導員
本市○○國中○○○教師
	外聘90分鐘(2節)
外聘助講
90分鐘
(2節)
內聘助講
90分鐘
(2節)

	17:40～18:00
	綜合座談
	教育局○○○課程督學／○○國中○○○校長
	





八、經費來源與概算（含經費概算表，經費來源請務必清楚記載）
（一）經費來源：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」經費項下支應。（如包含其他專案補助或縣市自籌者，請分別敘明專案名稱及經費數額）
（二）經費概算表（參考）
 
	項次
	項目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單位
	總價（元）
	備註

	1
	鐘點費
	2,000
	10
	節
	20,000
	1.外聘講師2,000元/節。
2.每場次？節*？場次，總計？節。

	
	
	1,000
	8
	節
	8,000
	1. 外聘助理講師1,000元/節
2. 每場次？節*？場次，總計？節。

	
	
	500
	8
	節
	4,000
	1. 內聘助理講師500元/節
2. 每場次？節*？場次，總計？節。

	2
	印刷費
	100
	180
	人份
	18,000
	1.每人單價上限100元，印刷費總額不超過30%。
2.每場次學員預計？人+講師、工作人員預計？人，小計？人。
3.計？場次，預計？人

	3
	膳費
	100
	180
	人份
	18,000
	1.每場次學員預計？人+講師、工作人員預計？人，小計？人。
2.計？場次，預計？人

	4
	教材教具費
	2,500
	2
	式
	5,000
	研習實作所需教具，詳如後附清單品項、數量、單價。

	5
	場地佈置費
	1,500
	2
	場
	3,000
	海報、布條、展示板……等

	小   計
	
	

	6
	雜支
	4,560
	1
	式
	4,560
	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屬之。
5％以下編列

	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
	80,560
	

	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
	0
	

	合計
	80,560
	視實際執行情形勻支


【註】
1.涉及鐘點費之課程，請標註歷時及節數，授課每節50分鐘，連續2節為90分鐘；未滿50分鐘，鐘點費減半支給。
2.課程表中應呈現內外聘講師、助理講師之單位職稱及姓名（若無法確認名單者，請先標註記內、外聘），以核算經費：
（1）外聘講師：2,000元/節，內聘講師：1,000元/節。
（2）助理講師需有協助授課之事實，講述型課程不編列助理講師，如係兩人講述，依未滿一節減半支給。外聘助理講師：1,000元／節，內聘助理講師：500元／節。
3.研習時間須超過12：30及17：30始得編列膳費，以120元為上限；全日研習逾15:00、未逾17:30，以160元為上限，不補助茶水費。
4.印刷費每人單價100元為限，總額不超過計畫經費30%。
5.教材教具費/資料蒐集費，具體說明需求之必要，在欄位中敘明品名，不超過總經費20%。
6.雜支以5％為上限。
九、成效評估之實施【視需求填寫，若為深化成效評估之計畫者，務必呈現本要項】
十、預期成效
